
1.检查单：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《文物使用检

查单》 

2.检查模块：文物使用情况 

3.检查项：是否存在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作为企业资产

经营的行为 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存在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作为企业资

产经营的行为 

5.检查标准： 

合格情形：a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未转让、抵押。b 建立

博物馆、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，

未作为企业资产经营。 

不合格情形：a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已转让、抵押。b 建

立博物馆、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

位，已作为企业资产经营。 

 

 

 


